
最高法院刑事判決

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9年 度 台 上 字 第 9號    02

        上 　 訴 　 人 　 蔡 松 青  03

        選 任 辯 護 人 　 鍾 夢 賢 律 師  04

        上 列 上 訴 人 因 違 反 保 險 法 案 件 ， 不 服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高 雄 分 院 中 華  05

        民 國 108 年 10月 31日 第 二 審 更 審 判 決 （ 108 年 度 金 上 重 更 一 字 第  06

        1 號 ， 起 訴 案 號 ： 臺 灣 高 雄 地 方 檢 察 署 103 年 度 偵 字 第 23767 號  07

        ） ， 提 起 上 訴 ， 本 院 判 決 如 下 ：  08

            主   文  09

        上 訴 駁 回 。  10

            理   由  11

        一 、 按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377 條 規 定 ， 上 訴 於 第 三 審 法 院 ， 非 以 判 決  12

            違 背 法 令 為 理 由 ， 不 得 為 之 。 是 提 起 第 三 審 上 訴 ， 應 以 原 判  13

            決 違 背 法 令 為 理 由 ， 係 屬 法 定 要 件 。 如 果 上 訴 理 由 書 狀 並 未  14

            依 據 卷 內 訴 訟 資 料 ， 具 體 指 摘 原 判 決 不 適 用 何 種 法 則 或 如 何  15

            適 用 不 當 ， 或 所 指 摘 原 判 決 違 法 情 事 ， 顯 與 法 律 規 定 得 為 第  16

            三 審 上 訴 理 由 之 違 法 情 形 ， 不 相 適 合 時 ， 均 應 認 其 上 訴 為 違  17

            背 法 律 上 之 程 式 ， 予 以 駁 回 。  18

        二 、 本 件 原 審 審 理 結 果 ， 認 定 上 訴 人 葉 松 青 有 原 判 決 事 實 欄 所 載  19

            違 反 保 險 法 之 犯 行 明 確 ， 因 而 維 持 第 一 審 論 處 上 訴 人 法 人 之  20

            行 為 負 責 人 ， 其 法 人 非 保 險 業 經 營 類 似 保 險 業 務 ， 犯 罪 所 得  21

            達 新 臺 幣 一 億 元 以 上 罪 刑 ， 已 載 敘 其 調 查 取 捨 證 據 之 結 果 及  22

            憑 以 認 定 犯 罪 事 實 之 心 證 理 由 ， 對 於 上 訴 人 否 認 犯 行 之 供 詞  23

            及 所 辯 各 語 認 非 可 採 ， 亦 依 調 查 所 證 據 予 以 論 述 ， 有 卷 存 資  24

            料 可 資 覆 按 。  25

        三 、 犯 罪 事 實 之 認 定 、 證 據 之 取 捨 及 證 明 力 之 判 斷 ， 俱 屬 事 實 審  26

            法 院 之 職 權 ， 此 項 職 權 之 行 使 ， 倘 不 違 背 客 觀 存 在 之 經 驗 法  27

            則 或 論 理 法 則 ， 即 不 違 法 ， 觀 諸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155 條 第 1 項  28

            規 定 甚 明 ， 自 無 許 當 事 人 任 憑 主 觀 妄 指 為 違 法 ， 而 資 為 合 法  29

            之 第 三 審 上 訴 理 由 。 又 民 國 104 年 2 月 4 日 修 正 公 布 之 保 險  30

            法 （ 下 稱 修 正 保 險 法 ） ， 其 中 第 136 條 第 2 項 原 規 定 「 非 保  31

            險 業 不 得 兼 營 保 險 或 類 似 保 險 之 業 務 。 」 經 修 正 ： 「 非 保 險  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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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業 不 得 兼 營 保 險 業 務 。 」 其 修 正 理 由 謂 ： 「 按 本 法 係 為 規 範  01

            保 險 業 經 營 保 險 業 務 ， 非 保 險 業 不 得 兼 營 之 ， 至 於 保 險 業 務  02

            之 認 定 ， 應 以 其 兼 營 業 務 之 性 質 及 內 涵 判 斷 之 ， 而 非 僅 檢 視  03

            其 是 否 具 『 保 險 』 之 名 。 為 免 外 界 誤 解 有 所 謂 『 類 似 保 險 』  04

            之 業 務 ， 爰 刪 除 原 條 文 第 2 項 之 相 關 文 字 。 」 同 法 第 167 條  05

            第 1 項 亦 將 原 規 定 ： 「 非 保 險 業 經 營 保 險 或 類 似 保 險 業 務 者  06

            ， 處 （ 下 略 ） 。 其 犯 罪 所 得 達 新 臺 幣 1 億 元 以 上 者 ， 處 （ 下  07

            略 ） 」 配 合 修 正 ： 「 非 保 險 業 經 營 保 險 業 務 者 ， 處 （ 下 略 ）  08

            。 其 犯 罪 所 得 達 新 臺 幣 1 億 元 以 上 者 ， 處 （ 下 略 ） 。 」 依 前  09

            述 修 法 意 旨 ， 刪 除 保 險 法 第 136 條 第 2 項 、 第 167 條 第 1 項  10

            原 規 定 「 類 似 保 險 」 之 文 字 ， 並 非 將 「 非 保 險 業 經 營 類 似 保  11

            險 業 務 」 之 行 為 除 罪 化 ， 而 係 強 調 非 保 險 業 所 經 營 者 是 否 為  12

            「 保 險 業 務 」 ， 應 以 所 兼 營 業 務 之 性 質 及 內 涵 判 斷 之 ， 並 避  13

            免 外 界 誤 解 尚 有 所 謂 「 類 似 保 險 」 業 務 存 在 。 基 此 可 知 ， 經  14

            營 保 險 業 ， 須 經 主 管 機 關 許 可 ， 非 保 險 業 ， 以 保 險 之 名 稱 經  15

            營 業 務 者 ， 固 為 法 所 不 許 ， 其 所 經 營 之 業 務 ， 雖 未 使 用 保 險  16

            之 名 稱 ， 但 有 保 險 之 實 質 者 ， 仍 屬 非 法 經 營 保 險 業 務 之 範 疇  17

            。 修 法 前 ， 所 稱 「 類 似 保 險 」 業 務 ， 僅 為 便 於 與 使 用 保 險 名  18

            稱 經 營 保 險 業 務 者 相 區 別 ， 係 指 所 經 營 者 實 質 上 屬 保 險 業 務  19

            ， 僅 未 使 用 保 險 之 名 稱 而 已 ， 並 非 於 保 險 業 務 之 外 ， 另 有 「  20

            類 似 保 險 」 業 務 之 存 在 。 是 無 論 在 修 法 前 或 修 法 後 ， 行 為 人  21

            所 為 該 當 保 險 法 第 167 條 第 1 項 之 規 定 與 否 ， 均 應 以 其 所 經  22

            營 者 是 否 屬 保 險 業 務 為 判 斷 依 據 。 至 於 保 險 之 定 義 ， 保 險 法  23

            第 1 條 第 1 項 已 明 定 ： 「 本 法 所 稱 保 險 ， 謂 當 事 人 約 定 ， 一  24

            方 交 付 保 險 費 於 他 方 ， 他 方 對 於 因 不 可 預 料 ， 或 不 可 抗 力 之  25

            事 故 所 致 之 損 害 ， 負 擔 賠 償 財 物 之 行 為 。 」 非 保 險 業 經 營 該  26

            條 項 規 定 之 業 務 ， 即 係 經 營 保 險 業 務 ， 而 為 法 所 不 許 。  27

        四 、 原 判 決 認 定 上 訴 人 上 開 犯 行 ， 係 本 於 前 揭 旨 趣 ， 綜 合 上 訴 人  28

            部 分 供 述 ， 證 人 即 佳 德 聯 有 限 公 司 （ 下 稱 佳 德 聯 公 司 ） 職 員  29

            涂 Ｏ Ｏ 、 賴 Ｏ Ｏ 、 林 Ｏ Ｏ ， 汽 車 業 務 代 表 何 瑞 德 等 人 之 證 詞  30

            ， 參 酌 所 列 「 天 使 心 專 案 」 相 關 文 宣 資 料 、 佳 德 聯 公 司 投 保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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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情 形 、 其 餘 證 據 資 料 及 案 內 其 他 證 據 調 查 之 結 果 而 為 論 斷 ，  01

            詳 敘 憑 為 判 斷 上 訴 人 明 知 所 經 營 之 佳 德 聯 公 司 並 非 保 險 業 ，  02

            依 法 不 得 經 營 保 險 或 類 似 保 險 業 務 ， 仍 於 原 判 決 附 表 （ 下 稱  03

            附 表 ） � 至 � 所 載 期 程 ， 由 該 公 司 以 將 汽 車 方 向 盤 防 盜 鎖 （  04

            下 稱 防 盜 鎖 ） 搭 配 「 丟 車 賠 車 」 之 汽 車 保 險 一 併 銷 售 （ 即 「  05

            天 使 心 專 案 」 ） 之 方 式 ， 非 法 經 營 所 載 之 類 似 保 險 業 務 ， 其  06

            犯 罪 所 得 達 新 臺 幣 （ 下 同 ） 1億 元 以 上 ， 而 佳 德 聯 公 司 於 客  07

            戶 購 買 「 天 使 心 專 案 」 後 ， 再 按 客 戶 所 有 汽 車 之 價 格 不 同 ，  08

            以 每 件 支 付 600元 至 1300元 不 等 之 保 險 費 ， 向 旺 旺 友 聯 產 物  09

            保 險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（ 下 稱 旺 旺 友 聯 公 司 ） 、 台 壽 保 產 物 保 險  10

           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（ 下 稱 台 壽 保 公 司 ） 投 保 附 表 � 、 � 所 示 之 「  11

            產 品 責 任 保 險 」 、 「 汽 車 防 盜 器 製 造 商 （ 經 銷 商 ） 履 約 保 證  12

            保 險 」 （ 下 稱 履 約 保 證 保 險 ） 、 「 汽 車 竊 盜 損 失 差 額 補 償 保  13

            險 」 （ 下 稱 竊 盜 損 失 差 額 險 ） ， 以 轉 嫁 其 大 部 分 之 理 賠 風 險  14

            ， 依 佳 德 聯 公 司 推 售 「 天 使 心 專 案 」 之 模 式 ， 實 質 上 已 屬 保  15

            險 業 務 ， 該 當 前 揭 法 人 之 行 為 負 責 人 ， 其 法 人 非 保 險 業 經 營  16

            類 似 保 險 業 務 罪 構 成 要 件 等 情 之 理 由 綦 詳 ， 又 本 於 證 據 取 捨  17

            職 權 之 行 使 ， 依 憑 卷 附 「 天 使 心 專 案 」 汽 車 產 品 保 證 約 定 書  18

            之 「 產 品 保 證 約 定 事 項 」 第 1、 7項 之 記 載 、 證 人 蔡 Ｏ Ｏ 、 林  19

            Ｏ Ｏ 、 江 Ｏ Ｏ 及 何 Ｏ Ｏ 於 法 務 部 調 查 局 嘉 義 市 調 查 站 之 證 言  20

            等 證 據 資 料 ， 據 以 說 明 「 天 使 心 專 案 」 係 約 定 以 「 竊 盜 損 失  21

            險 之 投 保 日 」 為 其 理 賠 責 任 之 始 點 ， 此 等 與 出 售 防 盜 鎖 之 交  22

            付 日 或 車 主 （ 車 輛 失 竊 ） 損 害 發 生 日 毫 無 關 聯 之 理 賠 條 件 ，  23

            與 民 法 物 之 瑕 疵 擔 保 或 債 務 不 履 行 責 任 之 法 律 要 件 ， 顯 不 相  24

            合 ， 所 謂 佳 德 聯 公 司 係 基 於 買 賣 契 約 標 的 防 盜 鎖 之 瑕 疵 擔 保  25

            或 債 務 不 履 行 責 任 之 說 詞 ， 殊 屬 無 據 ， 對 於 一 般 電 信 公 司 有  26

            否 併 販 售 手 機 保 險 ， 與 本 案 佳 德 聯 公 司 被 訴 經 營 類 似 保 險 業  27

            務 之 具 體 情 節 有 別 ， 無 從 比 附 援 引 而 欠 缺 調 查 之 必 要 性 ， 併  28

            於 理 由 內 論 駁 甚 詳 。 凡 此 ， 概 屬 原 審 採 證 認 事 職 權 之 合 法 行  29

            使 ， 核 其 論 斷 說 明 ， 衡 諸 經 驗 及 論 理 等 證 據 法 則 皆 無 違 背 ，  30

            本 於 調 查 所 得 事 證 之 確 認 事 實 ， 論 以 上 訴 人 前 揭 違 反 保 險 法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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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之 罪 ， 無 所 指 判 決 適 用 法 則 不 當 之 違 法 可 言 ； 又 ： � 、 原 判  01

            決 就 上 訴 人 爭 執 佳 德 聯 公 司 所 經 營 「 天 使 心 專 案 」 ， 並 非 類  02

            似 保 險 業 務 一 節 ， 已 說 明 應 權 衡 保 險 監 理 之 目 的 及 保 險 制 度  03

            之 本 質 ， 實 質 觀 察 所 經 營 業 務 之 性 質 及 內 涵 判 斷 之 。 並 依 據  04

            卷 附 金 融 監 督 管 理 委 員 會 保 險 局 相 關 函 文 ， 審 酌 保 險 之 本 質  05

            包 含 「 對 價 關 係 」 、 「 保 險 利 益 」 、 「 可 保 危 險 」 、 「 危 險  06

            承 擔 」 、 「 危 險 分 散 」 、 「 契 約 名 稱 」 、 「 經 濟 制 度 」 等 要  07

            件 ， 逐 一 具 體 審 視 佳 德 聯 公 司 所 經 營 「 天 使 心 專 案 」 ， 依 其  08

            實 質 上 業 務 性 質 及 內 涵 ， 如 何 足 認 與 上 開 要 件 相 合 ， 本 質 上  09

            即 屬 保 險 業 務 無 訛 等 由 甚 詳 ， 所 為 論 斷 說 明 ， 自 有 所 本 ， 於  10

            法 並 無 違 誤 ； 再 者 � 、 保 險 要 件 中 所 謂 對 價 關 係 ， 係 指 危 險  11

            移 轉 者 ， 支 付 一 定 價 金 ， 將 危 險 移 轉 由 危 險 共 同 團 體 成 員 承  12

            擔 ， 即 支 付 價 金 係 為 移 轉 風 險 ， 此 對 價 之 數 額 ， 取 決 於 危 險  13

            移 轉 者 與 承 擔 者 之 約 定 。 至 於 約 定 數 額 多 少 、 是 否 精 算 而 得  14

            、 客 觀 上 合 理 與 否 、 是 否 於 契 約 訂 定 時 已 收 取 等 項 ， 均 非 對  15

            價 要 件 之 考 慮 因 素 。 原 判 決 就 「 天 使 心 專 案 」 車 主 所 交 付 之  16

            金 錢 ， 與 佳 德 聯 公 司 承 擔 之 風 險 間 ， 如 何 有 對 價 關 係 ， 已 記  17

            明 其 認 定 之 理 由 ， 復 敘 明 依 憑 車 主 向 汽 車 公 司 業 務 人 員 支 付  18

            6 千 元 至 1萬 5千 元 購 買 「 天 使 心 專 案 」 產 品 ， 業 務 人 員 再 按  19

            不 同 車 價 以 2千 7百 元 至 4千 5百 元 不 等 金 額 轉 交 佳 德 聯 公 司 ，  20

            佳 德 聯 公 司 於 收 取 後 ， 始 向 購 買 「 天 使 心 專 案 」 之 車 主 提 供  21

            「 丟 車 賠 車 」 之 保 證 及 代 步 車 服 務 ， 並 承 擔 旺 旺 友 聯 公 司 、  22

            台 壽 保 公 司 所 示 之 產 品 責 任 保 險 、 履 約 保 證 保 險 及 竊 盜 損 失  23

            差 額 險 所 不 負 擔 之 折 舊 及 自 負 額 部 分 等 經 營 模 式 ， 足 認 佳 德  24

            聯 公 司 確 有 承 擔 客 戶 車 輛 失 竊 之 風 險 ， 所 稱 佳 德 聯 公 司 並 未  25

            向 車 主 收 取 「 天 使 心 專 案 」 費 用 ， 實 際 收 得 之 費 用 ， 係 防 盜  26

            鎖 之 對 價 與 代 車 主 投 保 之 保 費 ， 並 未 自 行 承 擔 風 險 ， 欠 缺 保  27

            險 業 務 之 「 對 價 關 係 」 及 「 危 險 承 擔 」 要 件 等 辯 詞 ， 委 無 足  28

            採 ， 悉 依 調 查 所 得 證 據 ， 於 理 由 內 詳 加 析 論 ， 所 為 論 敘 說 明  29

            ， 核 與 事 理 無 違 ， 尚 難 指 為 違 法 ； � 、 原 判 決 另 依 據 上 訴 人  30

            部 分 供 述 、 證 人 賴 Ｏ Ｏ 、 林 Ｏ Ｏ 等 人 證 詞 ， 酌 以 卷 附 汽 車 產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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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品 保 證 約 定 書 、 附 表 � 、 � 佳 德 聯 公 司 向 旺 旺 友 聯 公 司 、 台  01

            壽 保 公 司 投 保 情 形 ， 就 附 表 � 及 附 表 � 編 號 1至 3之 產 品 責 任  02

            保 險 、 履 約 保 證 保 險 等 保 險 契 約 係 由 佳 德 聯 公 司 以 要 保 人 身  03

            分 與 旺 旺 友 聯 公 司 、 台 壽 保 公 司 所 簽 訂 ， 保 險 利 益 為 「 天 使  04

            心 專 案 」 所 衍 生 之 契 約 責 任 ， 而 附 表 � 編 號 4 之 竊 盜 損 失 差  05

            額 險 ， 雖 要 保 人 、 被 保 險 人 均 為 已 購 置 汽 車 竊 盜 損 失 保 險 之  06

            車 主 ， 惟 台 壽 保 公 司 於 車 主 車 輛 失 竊 時 ， 至 多 僅 賠 付 車 主 於  07

            汽 車 竊 盜 損 失 保 險 理 賠 時 所 負 擔 自 負 額 及 折 舊 金 額 之  95%，  08

            所 餘 5%之 損 失 ， 仍 應 由 佳 德 聯 公 司 依 「 天 使 心 專 案 」 之 約 定  09

            內 容 負 擔 ， 且 「 天 使 心 專 案 」 理 賠 程 序 上 ， 亦 係 由 佳 德 聯 公  10

            司 先 行 墊 付 購 車 款 項 後 ， 再 由 佳 德 聯 公 司 向 旺 旺 友 聯 公 司 、  11

            台 壽 保 公 司 支 取 附 表 � 、 � 各 項 保 險 金 ， 亦 與 一 般 保 險 經 紀  12

            人 單 純 為 車 主 洽 定 保 險 契 約 情 形 有 別 ， 因 認 附 表 � 、 � 所 示  13

            相 關 保 險 ， 均 係 佳 德 聯 公 司 因 非 法 經 營 類 似 保 險 業 務 ， 用 以  14

            轉 嫁 大 部 分 理 賠 風 險 之 手 段 ， 且 未 因 此 轉 嫁 保 約 而 免 除 自 身  15

            承 擔 危 險 之 責 任 等 情 ， 已 於 理 由 內 論 述 明 白 ， 核 其 所 為 論 述  16

            ， 並 不 悖 乎 經 驗 法 則 與 論 理 法 則 ， 不 容 任 意 指 為 違 法 。 上 訴  17

            意 旨 猶 執 陳 詞 ， 主 張 旺 旺 友 聯 公 司 、 台 壽 保 公 司 於 本 案 車 主  18

            所 應 負 擔 之 折 舊 及 自 負 額 係 採 全 額 理 賠 ， 佳 德 聯 公 司 僅 代 客  19

            戶 投 保 ， 並 未 承 擔 危 險 等 情 ， 指 摘 原 判 決 違 法 ， 係 對 於 原 判  20

            決 已 說 明 指 駁 之 事 項 重 為 爭 執 ， 與 法 律 規 定 得 為 第 三 審 上 訴  21

            理 由 之 違 法 情 形 ， 不 相 適 合 。  22

        五 、 對 於 被 告 有 利 之 證 據 不 採 納 者 ， 應 在 判 決 內 說 明 其 理 由 ， 否  23

            則 ， 固 有 判 決 理 由 不 備 之 違 法 。 然 所 謂 對 於 被 告 有 利 之 證 據  24

            ， 係 指 該 等 證 據 ， 客 觀 上 與 該 判 決 認 定 之 犯 罪 事 實 有 相 當 之  25

            關 聯 而 可 為 被 告 有 利 之 認 定 ， 且 於 判 決 主 旨 有 影 響 者 而 言 。  26

            若 該 等 證 據 ， 客 觀 上 與 判 決 所 認 定 之 犯 罪 事 實 並 無 相 當 之 關  27

            聯 而 可 為 被 告 有 利 之 認 定 ， 且 於 判 決 主 旨 不 生 影 響 時 ， 縱 判  28

            決 理 由 內 未 逐 一 指 駁 並 說 明 其 不 採 納 理 由 ， 有 欠 周 全 ， 亦 不  29

            能 指 該 判 決 有 理 由 不 備 之 違 法 。 原 判 決 就 相 關 事 證 詳 加 調 查  30

            論 列 ， 既 已 論 載 說 明 依 所 確 認 之 事 實 ， 佳 德 聯 公 司 販 售 防 盜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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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鎖 搭 配 「 丟 車 賠 車 」 之 汽 車 保 險 ， 確 屬 非 法 經 營 類 似 保 險 業  01

            務 之 論 證 ， 未 贅 載 與 保 險 法 第 三 人 利 益 契 約 規 定 有 否 具 關 聯  02

            性 之 理 由 ， 仍 於 犯 罪 事 實 之 判 斷 不 生 影 響 ， 無 由 據 為 有 利 於  03

            上 訴 人 之 認 定 。 並 以 事 證 明 確 ， 未 同 時 說 明 證 人 即 車 主 蔡 Ｏ  04

            Ｏ 、 郭 Ｏ Ｏ 、 羅 Ｏ Ｏ 、 葉 Ｏ Ｏ 、 張 Ｏ Ｏ 、 蕭 Ｏ Ｏ 、 江 Ｏ Ｏ 及  05

            何 Ｏ Ｏ 等 人 關 於 其 等 向 佳 德 聯 公 司 申 請 理 賠 有 自 付 價 差 ， 或  06

            僅 與 汽 車 業 務 員 接 觸 處 理 等 供 述 ， 如 何 不 足 為 上 訴 人 有 利 之  07

            認 定 ， 乃 事 實 審 法 院 本 於 判 斷 之 職 權 ， 而 為 證 據 取 捨 之 當 然  08

            結 果 ， 均 無 礙 於 判 決 本 旨 之 判 斷 ， 究 與 判 決 不 備 理 由 之 違 法  09

            情 形 有 間 。 又 法 院 本 於 獨 立 審 判 之 原 則 ， 應 依 其 調 查 證 據 之  10

            結 果 ， 自 行 認 定 事 實 ， 適 用 法 律 ， 不 受 他 案 判 決 之 拘 束 。 原  11

            審 依 其 審 理 之 結 果 ， 獨 立 為 心 證 之 判 斷 認 定 事 實 ， 並 據 以 論  12

            罪 科 刑 ， 基 於 個 案 拘 束 原 則 ， 要 不 能 以 他 案 判 決 之 結 果 指 摘  13

            原 判 決 違 背 法 令 。  14

        六 、 刑 事 訴 訟 法 所 稱 依 法 應 於 審 判 期 日 調 查 之 證 據 ， 係 指 與 待 證  15

            事 實 有 重 要 關 係 ， 在 客 觀 上 顯 有 調 查 必 要 性 之 證 據 而 言 ， 其  16

            範 圍 並 非 漫 無 限 制 ， 必 其 證 據 與 判 斷 待 證 事 實 之 有 無 ， 具 有  17

            關 聯 性 ， 得 據 以 推 翻 原 判 決 所 確 認 之 事 實 ， 而 為 不 同 之 認 定  18

            ， 若 僅 枝 節 性 問 題 ， 或 所 證 明 之 事 項 已 臻 明 確 ， 或 就 同 一 證  19

            據 再 度 聲 請 調 查 ， 自 均 欠 缺 其 調 查 之 必 要 性 ， 未 為 無 益 之 調  20

            查 ， 無 違 法 可 言 。 又 當 事 人 、 辯 護 人 等 聲 請 調 查 之 證 據 ， 有  21

            無 調 查 之 必 要 ， 屬 事 實 審 法 院 自 由 裁 量 行 使 之 範 疇 。 原 判 決  22

            綜 合 案 內 證 據 資 料 ， 已 詳 敘 足 認 上 訴 人 法 人 之 行 為 負 責 人 ，  23

            犯 非 保 險 業 經 營 類 似 保 險 業 務 犯 行 之 論 證 ， 並 無 不 明 瞭 之 處  24

            ， 對 於 上 訴 人 聲 請 送 學 者 鑑 定 本 案 待 證 事 項 ， 何 以 不 具 調 查  25

            之 必 要 性 ， 亦 記 明 其 裁 酌 理 由 ， 核 屬 其 審 酌 全 般 證 據 資 料 ，  26

            本 於 確 信 所 為 適 用 法 律 之 判 斷 ， 以 事 證 明 確 ， 未 為 其 他 無 益  27

            之 調 查 ， 不 生 調 查 未 盡 之 違 法 。  28

        七 、 依 上 所 述 ， 上 訴 意 旨 猶 執 所 辯 陳 詞 ， 否 認 佳 德 聯 公 司 經 營 類  29

            似 保 險 業 務 ， 並 謂 有 適 用 法 則 不 當 、 理 由 不 備 、 證 據 調 查 未  30

            盡 或 執 他 案 判 決 結 果 等 前 情 ， 指 摘 原 判 決 違 法 ， 係 置 原 判 決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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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所 為 明 白 論 斷 於 不 顧 ， 仍 持 已 為 原 判 決 指 駁 之 陳 詞 再 事 爭 辯  01

            ， 或 對 於 事 實 審 法 院 取 捨 證 據 與 判 斷 證 明 力 之 職 權 行 使 ， 或  02

            不 影 響 判 決 本 旨 之 事 項 ， 專 憑 己 見 ， 任 意 指 為 違 法 ， 且 重 為  03

            事 實 之 爭 執 ， 難 認 已 符 合 首 揭 法 定 之 上 訴 要 件 ， 應 認 其 之 上  04

            訴 為 不 合 法 律 上 之 程 式 ， 予 以 駁 回 。 又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455 條  05

            之 27第 1 項 前 段 規 定 ： 對 於 本 案 判 決 提 起 上 訴 之 效 力 及 於 相  06

            關 沒 收 判 決 ， 係 以 對 本 案 判 決 之 上 訴 合 法 為 前 提 。 查 本 件 僅  07

            上 訴 人 對 原 判 決 提 起 上 訴 ， 且 所 提 起 上 訴 既 不 合 法 律 上 之 程  08

            式 ， 而 應 從 程 序 上 予 以 駁 回 ， 則 其 上 訴 之 效 力 自 不 及 於 原 判  09

            決 關 於 諭 知 參 與 人 佳 德 聯 公 司 所 示 犯 罪 所 得 不 予 沒 收 部 分 ，  10

            自 無 須 併 列 原 審 參 與 人 佳 德 聯 公 司 為 本 判 決 之 當 事 人 。 至 於  11

            上 訴 人 聲 請 本 院 就 所 指 本 案 所 涉 法 律 爭 議 ， 提 案 予 刑 事 大 法  12

            庭 部 分 ， 本 院 另 以 109 年 度 台 聲 字 第 9 號 裁 定 駁 回 其 聲 請 ，  13

            均 附 此 敘 明 。  14

        據 上 論 結 ， 應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395條 前 段 ， 判 決 如 主 文 。  15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9    年     4     月     30    日  16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最 高 法 院 刑 事 第 七 庭  17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審 判 長 法 官   陳   世   雄  18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官   鄧   振   球  19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官   吳   進   發  2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官   汪   梅   芬  2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官   段   景   榕  22

        本 件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 23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  記   官  24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9    年     5     月     1     日  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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